
主动公开 佛商务外贸函〔2020〕5 号

加 急

佛山市商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支持防控防疫

物资进口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经济和科技（经济促进）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十条政策意见的通知》（佛

府办电〔2020〕10 号）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佛山市支持防

控防疫物资进口实施细则》，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商务局

2020 年 3 月 10 日

佛 山 市 商 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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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支持防控防疫物资进口实施细则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十条政策意见的通知》（佛

府办电〔2020〕10 号）文件精神，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第九条

“支持防控防疫物资进口”的有关工作，组织实施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给予进口扶持资金，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总则

该细则适用于疫情防控期间，符合条件的进口扶持资金项目

的申请、审批、资金拨付、管理等活动。专项资金管理遵循依法

设立、规范管理、科学论证、突出重点、严格审批、绩效优先、

强化监督、公平公开的原则。

二、支持类别

（一）支持防控防疫物资进口扶持资金。

1.支持对象。

在我市注册登记的企业(单位)。

2.支持内容和标准。

（1）对疫情期间以一般贸易、跨境电商方式进口防控防疫

我市所需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的企业(单位)，按不超

过其进口额的 10％给予支持，单一企业最高支持额不超过 100

万元。

（2）支持范围（具体以税则号列为准）。

类别 参考商品名称 税则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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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用品类 医用一次性塑料鞋套 39262090

医用一次性乳胶手套 40151900

医用化纤防护服（隔离衣） 62101030

口罩（医用外科、N95 等） 63079000

医用一次性无纺布鞋套 63079000

医用一次性无纺布工作帽 65050099

安全帽（带防护罩） 65061000

防护眼镜 90049090

医疗器械类 红外线测温计 90251990

3.申报条件。

（1）申请企业（单位）近五年内没有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

无恶意拖欠国家政府性资金行为。

（2）申请的进口产品应在疫情防控期间内完成结关和产品

交易合同。

（3）申请企业（单位）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

关单》上的消费使用单位。

（4）企业(单位)获得本项资金低于 1000 元的不予支持。

4.申报材料。

（1）支持防控防疫物资进口扶持资金申请表。

（2）支持防控防疫物资进口扶持资金项目表。

（3）支持防控防疫物资进口扶持资金项目汇总表(区填报)。

（4）申请企业（单位）、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境内收货人营

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申请企业（单位）为行



― 4 ―

业商协会须提供社团登记证文件复印件。

（5）进口产品交易合同或交易协议（复印件）。

（6）进口产品实物图片。

（7）进口产品发票（复印件）。

（8）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与其

对应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复印件，免增值税项目

应提供海关证明文件）。

以上纸质材料一式一份，需按顺序装订成册,复印件须加盖

公章。

（二）促进投保进口疫情防控物资进口预付款保险扶持资

金。

1.支持对象。

（1）在我市注册，具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企业法人。

（2）疫情防控期间因进口疫情防控物资需要购买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进口预付款保险的外贸企业。

2.支持标准。

（1）对企业购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进口预付款保险的

实缴保费，给予全额支持，单一企业最高支持额不超过 20 万元。

（2）企业购买进口预付款保险的保险费率不得高于 4‰。

（3）实缴保费低于 500 元的不予支持。

3.申报材料。

（1）佛山市进口疫情防控物资进口预付款保险专项资金申

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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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山市进口疫情防控物资进口预付款保险专项资金汇

总表（区填报）。

（3）《进口预付款保险保费资助申请汇总表》由中国信保汇

总提供。

（4）中国信保出具的保险费发票（复印件）。

（5）中国信保出具的保险费通知书首页（复印件）。

（6）进口预付款保险保单明细表（复印件）。

（7）企业付款凭证(复印件)。

（8）商务部门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纸质材料一式一份，需按顺序装订成册,复印件须加盖

公章。

三、申报流程

（一）组织申报。

由市商务局发文至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各区商务主管部门组

织符合条件的企业（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进行申报，并对申报材

料进行初审、汇总，上报至市商务局。

（二）系统申报。

除上交纸质申报材料外，符合扶持资金申请条件的企业（单

位）需于指定日期前登录佛山市政府扶持企业资金综合服务平台

（网址：http://fsfczj.foshan.gov.cn）进行申报，逾期平台

不能再进行申报资料录入。

（三）审核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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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商务局委托有资质的专业中介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符

合性审查。市商务局复核中介机构的审查结果，并制定专项资金

分配安排方案，按照《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市

级财政资金支出管理的意见》（佛府办函〔2020〕15 号）规定程

序进行报批。

（四）资金拨付。

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批准的分配安排方案向各区财政局下

达拨付通知，并拨付资金。

四、监督检查与绩效管理

（一）市商务局、财政局作为专项资金主管部门需加强对专

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的进行检查，发现问题须及时纠正。市

商务局按照规定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绩效评价，市财政局视

情况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二）对专项资金的相关管理人员、部门领导、中介机构有

关人员在专项资金的申报、审核、审批和分配过程中存在滥用职

权、违规操作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严肃

处理。涉嫌犯罪的，将移交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专项资金申请企业（单位）需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申报，

不得上报虚假材料。对骗取专项资金、违反规定使用的单位，专

项资金主管部门将取消其申请资格并追回已拨付的款项，五年内

不再将该单位纳入本市各级政府扶持资金的申报范围。涉嫌犯罪

的，将移交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不得挤占、截

留、挪用专项资金，对违反规定的企业（单位），市财政局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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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追回已经拨付的款项，并按照《财政违法处罚处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27 号）予以处理。

（四）获得专项资金的企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

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资金，并自觉

接受资金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其他

（一）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本实施细则由市商务局负责牵头执行，佛山海关配合。

（三）本实施细则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